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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商业服务业设施规划 

第四十五条 商业服务业设施 

本次规划中的商业服务业设施主要指通过市场调控的服务设施，亦包括政府独立投资或

合资建设的设施（如剧院、音乐厅等）用地。主要包括商业用地（B1类），商务用地（B2类）、

公共设施营业网点用地（B4类）和其他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（B类）。 

第四十六条 商业设施用地 

 

 

 

 

第四十七条 商务设施用地 

 

 

第四十八条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

 

 

第四十九条 其他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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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市政工程规划 

第五十条 规划原则 

坚持城市发展以基础设施为先导的方针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，优先发展。建设

绿色、生态、安全、智慧的现代化市政基础设施体系，重视安全供水、可持续排水、多种类

能源供应，为南沙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

第五十一条 用地竖向规划 

 

 

 

第五十二条 给水工程规划 

 

 

 

 

 

 

第五十三条 再生水工程规划 

 

 

 

第五十四条 污水工程规划 

 

 

 

 

 

第五十五条 雨水及排涝工程规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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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六条 电力工程规划 

 

 

 

 

 

 

第五十七条 通信工程规划 

 

 

 

 

 

第五十八条 燃气工程规划 

 

 

 

 

第五十九条 分布式能源规划 

 

 

 

 

第六十条 环卫工程规划 

 

 

 

 




